
            白河榮家因應 COVID-19 疫情強化管制措施 
 

管制措施 
管制內容說明 

(依據 CDC 111 年 4 月 24 日公告住宿式長照機構強化管制措施、台南市政府 111 年 4 月 18 日住宿式社福機構降級指引原則) 

訪客管理 

1. 除例外情形，禁止探視至 111 年 5 月 31 日止，主動協助視訊或電話會客，後續依台南市政府政策調整。 

2. 例外情形： 

住民出現嚴重身心不適症狀，如：失眠、血壓不穩、情緒暴躁等，本家無法安撫住民。 

其他經本家評估有必要探視者。 

3. 訪客未完成 COVID-19 疫苗 3 劑達 14 天(含)以上者，應出具訪視前 3 天內採檢之自費篩陰性證明。 

4. 於指定區域會客，暫不開放進入榮舍。 

*洽公、送貨、工程或設備維修人員: 

1. 進入本家前，須落實詢問 TOCC、實聯制、全程佩戴口罩等管制措施。 

2. 訪客未完成 COVID-19 疫苗 3 劑達 14 天以上者，應出具 3 天內採檢之自費篩陰性證明。 

3. 不會近距離接觸到住民及進入生活區，施工時間少於 1日，已接種疫苗劑達 14 天以上者，進入本家期間能保

持社交距離，空間維持通風良好，得免提供自費篩檢陰性證明。 

4. 工程期程 3日以上，且為固定施工人員，建議每 7 天提供一次自費篩檢陰性證明。 

住民請假外出(宿)管理 

*請假外出(無外宿): 

1.配合本家請假外出規定，返家後於大門口測量體溫、洗手，即日起: 

每 7天可請假 3次，每次時間 2小時。 

7 天內請假次數超過 3次，需自費快篩。  

外出超過 2小時，返家前需自費快篩，確認陰性方可進入家區。 

無法配合上述規定人員，可改以請長假或暫不准假因應。 

2.外出期間如曾接觸具感染風險人員、至高風險區域(出現群聚確診個案地區)，進入家區前需自費篩檢。 

3.已接種 3劑疫苗者，返家後自主健康管理 3天；未接種 3劑疫苗者，自主健康管理 7天。 

*請假外宿: 

1. 返回榮家前，均須出具 3天內自行自費篩檢陰性證明。 

2. 已接種疫苗 3劑達 14 天以上者，返家後自主健康管理 7 天。 

3. 未接種 3 劑疫苗達 14 天以上或返家前 14 天內曾有 COVID-19 暴露風險(曾接觸具感染風險人員或與確診者足跡

重疊)，返家後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，於次日起第 7、14 天各進行一次自費篩檢。 

4. 自國外返台之住民，應完成規定之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天數後再返家，並須出具相關證明及自費篩檢

陰性證明。 

110 年 8月 19 日制訂 

111 年 04 月 18 日第十一次修訂 

111 年 04 月 29 日第十二次修訂 



新進住民管理 
1. 均須提供入住前 3天內自行自費篩檢陰性證明。 

2. 入住後自主健康管理 7天，14 天內避免參加團體活動。 

由醫院出院返回榮家 檢附出院前 2天內之 PCR 陰性證明，返家後自主健康管理 7天。 

陪住(伴)者管理 

1. 陪住(伴)者應完成 3 劑疫苗滿 14 天(含)以上。 

2. 現有陪住(伴)者如未接種兩劑疫苗滿 14 天(含)以上，應每 7 天自行自費篩檢一次。 

3. 每位住民陪住(伴)者限 1人，採固定人員實名制，填寫陪伴紀錄，並配合本家各項防疫措施。 

工作人員與外出頻率較

高住民之定期篩檢 

1. 高外出頻率(每周 4 次以上)之住民每 7 天進行 1 次自行自費快篩。 

2. 新進工作人員應出具到職前 3 天內之自費篩檢陰性證明。 

3. 未接種疫苗追加劑滿 14 天(含)以上之工作人員，每 7 天自費篩檢 1次。 

生活管理 

1. 所有職員工均應配戴口罩，住民只要出房門就應配戴口罩。 

2. 辦理活動:以小型活動為主，盡量於戶外或通風良好場所辦理。外部人員進入辦理活動，未接種三劑疫苗滿 14

天(含)以上者，應出具 3天內採檢之自費篩陰性證明。 

3. 就診專車:乘車前後車內消毒，全程戴口罩，上下車前洗手，有檢查、必要性就醫需求者優先搭車。 

4. 卡拉 OK 使用原則:預約實名制，每時段 1人使用。有使用紀錄備查。全程戴口罩。門窗打開維持通

風。使用後麥克風及環境均需清消，距下一組住民使用至少間隔 30 分鐘。 

5. 洗腎專車、計程車司機須施打疫苗三劑滿 14 天(含)以上，才能進入家區接送行動不便住民。 

6. 用餐:優先以個人套餐供應，使用隔板，同桌者保持 1.5 公尺間距，不得逐桌敬酒敬茶。 

7. 分艙分流:照護人力養護、安養不跨區、跨組服務，各組室職員工分區辦公。 

 


